
主題精選：非都市土地 📝 未讀

共收錄 6 篇文章。

1. 美濃盜採砂石案違反區域計畫法之情形

發布日期: 2025-10-14

內文

本週專欄針對進來時事－「美濃大峽谷」作法規說明，此與不動產經紀人、高普考及不動產估

價師之計畫法規有關

可先看新聞：美濃盜採砂石案 內政部國土署：高雄市政府已法移送地檢署調查 地方政府聯合

查緝平台 持續查處不法土地使用行為

主要是高雄市美濃區有23筆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遭盜取砂石，甚至被挖成「大峽谷」顯見其嚴

重程度，其違反法規包含土石採取法、廢棄物清理法、區域計畫法等。

就地政相關法規而言，主要違反區域計畫法之土地使用管制，根據區域計畫法第15條規定：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擬定都市計畫者)，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

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因此，非都市土地使用分為上、中、下層管制，分別為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11種

分區→19種使用地，再根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

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只要未按照其所定容許使用項

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即屬違規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違規使用之裁罰則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1條規定：「違反規定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

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

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

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

又因為本案屆期仍未改善，所以可依據區域計畫法第22條刑責規定：「違反前條規定不依限變

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原狀者，除依行政執行法辦理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已移送地檢署調查中。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4%B9%8B%E5%9C%9F%E5%9C%B0%E4%BD%BF%E7%94%A8%E7%AE%A1%E5%88%B6%EF%BC%8C%E6%A0%B9%E6%93%9A%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15%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21%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22%E6%A2%9D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四則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

發布日期: 2025-05-08

內文

• (一) 土地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

1. 若土地徵收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所有人就無法以其補償餘額，再去購買同一地段、同一

品質及同一面積之土地。

2. 土地徵收與買賣不同。前者乃強制取得，後者乃合意取得。亦即，土地徵收是土地所有人

在不得已、不情願情況下，被迫喪失土地，故給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租稅優惠。

3. 現行土地徵收以市價補償，僅填補被徵收人之財產損失，未填補其非財產損失。基於土地

徵收稟賦效果，應給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租稅優惠。

•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理由書）：

1. 土地倘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其財產價值即大減，嚴重影響土地所有人之權益。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因政府政策及法令而受不利影響。

3. 因政府財政困難，土地經指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後，至被徵收之期間常延宕多年，其土地

流動性受限。

• (三) 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第779號解釋理

由書）：

1. 於政府徵收前土地並無市場增值，以致影響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若交易時仍規定須繳納

土地增值稅，有違最後於徵收土地時免繳之原意。

2. 公共設施保留地交易時，通常依公告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而公告現值繫諸政府政策，未

必反映市場價值，如據以徵收土地增值稅，既不合理，且不符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3. 就同一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時之土地所有人無須繳納土地增值稅，而徵收前交易之土地

所有人卻須繳納土地增值稅，亦有失公平。

• (四) 供公共設施使用之非都市土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理由（司法院釋字

第779號解釋理由書）：

1. 非都市土地如經編定為交通用地，且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使用受限制，流動

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因政府之政策及法令而受不利影響之情形，與依都市計畫法指



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受不利影響者相當。

2. 非都市土地若實際已成為公路，亦即供作公共設施使用，其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

所受不利影響更加嚴重。

3. 此類非都市土地，性質與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相似，在土地增值稅之徵免

上，理應等同處理，俾符合租稅公平原則及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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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架構

發布日期: 2024-07-23

內文

依據「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11條之非都市土地（即

變更為都市計畫者），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

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此，內政部依據該條文授權，訂定「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作為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依該規則第4條，非都市土地之

使用，除國家公園區內土地，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依法管制外，按其編定使用地之類別，依本

規則規定管制之。

按「區域計畫法」第7條第9款、第15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區域土地使用管制之結

構，可分為三個層次：

上層：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中層：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下層：編定各種使用地。

上述三層次，分別具有上下位之指導關係，即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須受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之指導；編定各種使用地，則須受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定之使用區容許使用種類之限

制。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片1]

文章圖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3%80%8D%E7%AC%AC15%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95%E3%80%8D%E7%AC%AC7%E6%A2%9D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4. 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專區之方式

發布日期: 2024-01-23

內文

政府規劃2025年太陽能光電設置目標20GW，其中屋頂型目標3GW，需要屋頂面積3,000公

頃；地面型目標為17GW，需要規劃光電設備及併連線路土地約2.5萬公頃。另，107年告之全

國國土計畫，其「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亦提及將太陽能光電等再生能源設施納入空間發展策略

之一，並規定需以地面型專區方式推動。請問依現行之規定，太陽能光電是否可能以地面型之

「專區」方式劃設？（112地特三等題目）

根據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可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說明：

1. 都市土地

• (1) 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或其他自治規定，以及各都市計畫所訂定的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進行允許使用

• (2) 保護區及農業區則須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相關規定申請。

1. 非都市土地

• (1) 小面積（2公頃以下）

• A. 容許使用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及附件一規範，以容許使用設置太陽光

電設施，包含： (A)再生能源設施：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及交通、水利用地(以上不限點

狀使用)，或農牧、林業、養殖、國土保安、鹽業、礦業、窯業及遊憩用地面積660平方公尺

以下之點狀設置。前者得以地面型專區方式劃設。 (B)綠能設施（結合農業經營或與農業設施

結合）：農牧、林業、養殖、國土保安等用地可容許作為綠能設施使用(不限點狀使用)。並須

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相關規定進行申請。

• B. 變更編定 不符合上述情形，則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

為太陽光電發電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變更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

• (2) 大面積（2公頃以上）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太陽光電設施專編，進行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以設置大面積的地面型光

電專區。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定義

發布日期: 2023-05-30

內文

根據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1項（同農業發展條例第37條第1項）：「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

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有關該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定義，需符合下面兩個條件：

• 一、農業使用

土地稅法第10條（同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

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一）供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

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

用地。

此部分應檢附直轄市、縣 (市) 農業主管機關（或區、鄉 (鎮、市、區) 公所）核發之農業用地作

農業使用證明文件，送主管稽徵機關辦理。

然而，上述並非指所有的非都市土地作農用都可以申請不課徵，而是必須位於特定分區、使用

地上，故要符合以下第二個條件。

• 二、特定分區、使用地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7條（同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所稱農業用地，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

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

農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

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前三款規定

之土地。

換言之，農業用地可分為位於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及國家公園土地之特定分區、使用地上。

其中，前三款屬於非都市土地之特定用地別，整理一下，其實會發現第一款與第三款可以合起

來看，所謂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39%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7%AC%AC10%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7%A8%85%E6%B3%95%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7%AC%AC57%E6%A2%9D


牧用地，而第三款又說上面這四個分區以外的農牧用地，兩者合起來等同於不管什麼分區下的

農牧用地都是農業用地。因此，就上述規定再予簡化如下：

• (一) 非都市土地

實際就是下列這八種使用地（不論在哪個分區）：

1. 農牧用地

2. 林業用地

3. 養殖用地

4. 水利用地

5. 生態保護用地

6. 國土保安用地

7. 供農路使用之土地

8. 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 (二) 都市土地

1. 農業區

2. 保護區

• (三) 國家公園土地

認定符合前述非都性質之土地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6. 十五種非都市土地容許種電

發布日期: 2018-08-16

內文

配合2025年非核家園目標，政府積極發展太陽能光電。現行已容許設置「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之非都市土地計有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國

土保安用地等十四類編定土地。

內政部最近召開部務會議，通過「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修正草案，擬開放已遷葬完畢且無需營

葬之公墓用地設置太陽能光電，因此預計再將「殯

葬用地」開放容許設置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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